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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交易委員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2年第 3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民國 112年 11月 27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時 30分 

貳、地點：本會 14樓委員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陳召集人志民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邱佳芸 

肆、出（列）席人員：如附簽到表 

伍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陸、確認上次會議（112年第 2次會議）紀錄 

決議：洽悉。 

柒、報告事項： 

第一案：上次會議（112 年第 2 次會議）決議執行情形，謹報請公

鑒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第二案：本會「性別平等推動計畫（111至 114年）」112年 1-10月

辦理情形案，謹報請公鑒。 

行政院性別平等處邱科員全裕 

針對「部會層級議題 2：向多層次傳銷事業推動性別平等，打

造友善職場環境」，公平會業辦理「性別平等及友善職場」課程，並

將新修正之性平三法納入課程內容，值得肯定。又行政院為協助各

部會加強向民間推動性別平等，甫於本（112）年 11月 10日新修訂

強化各部會向民間推動性別平等參考文件，建議公平會可參考上開

文件進一步向轄下傳銷事業就以下 4 大面向，進行宣導並積極推動

性平措施： 

（１）推動性別平等相關教育及提升性別意識。 

（２）營造性別友善之職場及社會環境。 

（３）促進組織決策之性別平等。 

（４）促進薪資待遇之性別平等。 

葉委員添福 

公競處明年辦理宣導活動時將配合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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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委員馨慧 

會議資料第 10 頁顯示，截至 112 年 10 月底止公平會所屬委員

會委員任一性別比率皆已達 40%，達成率 100%，建議可調整 113 年

績效指標目標值為 100%，以展現公平會的企圖心。 

王委員素彎 

公平會大部分的委員會或任務編組是會內可以自行控制人數及

性別比率，但公平交易委員會的委員是由行政院層級決定，非會內

可以控制，是否調高 113年目標值建議可再思考。 

陳召集人志民 

誠如王委員說明，本會委員是行政院院長提名，經立法院同意

後任命，又 113 年將有新的委員提名，屆時性別比率如何，目前無

法得知，亦非會內可以決定。 

黃委員馨慧 

如果公平會有相關的考量，同意不調整 113 年目標值，但仍期

勉公平會無論未來新政府如何，要勇於接受這樣的挑戰與壓力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第三案：有關傳銷商參與多層次傳銷之性別統計與分析情形，謹報

請公鑒。 

黃委員馨慧 

本報告十分詳盡，可納做行政院性平處「性別統計」或「性別

分析」之考核項目成果，惟考核指標要求任何一篇性別統計或分析，

結論一定要對政策或具體行動提出建議，不然會被扣分。目前本報

告已有統計分析，建議可再補充報告結論，加上對政策或具體行動

的建議，以爭取性平考核的分數。 

葉委員添福 

有關委員所提報告總結的部分，公競處會儘量配合。另補充說

明，多層次傳銷主要是透過人際網絡的行銷手法去推廣、銷售商品

或服務。由報告數據可知從事多層次傳銷主要以女性傳銷商為主，

她們所獲取的收入主要是傳銷公司的佣（獎）金，而傳銷公司的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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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制度必須向本會報備，另外從報備資料中未曾發現有傳銷公司針

對不同性別設定不同加入條件或獎金制度的情形，傳銷事業與傳銷

商間並非僱傭關係，因此傳銷商的身分與一般勞工不同。此外，從

剛才的報告中可以看出傳銷商的獎金收入主要與投入程度成正比，

跟性別並無相關。 

行政院性別平等處邱科員全裕 

本篇報告描述傳銷商性別、年齡、年佣金收入、從業原因等性

別統計並進行相關分析，可惜沒有宣導倡議及具體建議事項，以致

未有落實於相關行動計畫、措施等，在考核上也較難取分，爰建議

貴會參考 OECD「競爭政策與性別」報告提出性別議題（如:薪資落

差）、未來可增加之統計（如:專兼職、投入時數、勞保納保情形等）

或探討之題目（如:傳銷公司董監事性別比例的分析），並提出對未

來政策的建議，將可使整份報告更加完善，並利本分析報告實際運

用於貴會所管業務中。 

王委員素彎 

(一) 請問消費型傳銷商的定義為何?建議可先定義清楚，以利閱讀。 

(二) 會議資料第 16頁提及領取佣（獎）金人數計 98.6萬人，亦即

約有 250萬人未領到佣（獎）金，中間有很大的落差。建議可

進一步分析未領取佣（獎）金之傳銷商與消費型傳銷商之間的

關係，再去看會內是否可以提醒傳銷事業針對未領取佣（獎）

金且非消費型傳銷商做出什麼協助，或許就能夠有相關政策建

議產出。 

葉委員添福 

謝謝委員指導，消費型傳銷商係指傳銷商加入的時候是以消費

為目的，並非要發展組織。有些消費型傳銷商最後成功發展組織，

也有傳銷商當初加入的本意是要發展組織，但沒有發展起來，未達

公司最低領取獎金資格，就沒有領到獎金，因此中間會有落差。未

來，公競處會將這部分敘述清楚，讓讀者更加明暸。 

黃委員馨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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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本報告因無對政策或具體行動的建議，在考核上無法得分，建

議可以加入上開討論內容，並提出政策建議。 

(二) 有關傳銷商參與多層次傳銷之性別統計與分析情形之議題，公

競處已經研究了很多年，內容也差不多，只是每年數據不一

樣。建議未來如果還要進行傳銷相關統計分析，可以改變策

略，從消費型傳銷商跟發展組織型傳銷商兩類進行分析，一方

面可讓報告內容有別於過去。另一方面，資料不會被稀釋，可

以更清楚看出兩者的差異性。 

葉委員添福 

本會為多層次傳銷事業主管機關，自 81年起每年都會進行多層

次傳銷事業經營發展狀況調查，最近幾年並加入傳銷商性別統計調

查，如男女傳銷商人數、男女傳銷商領取佣（獎）金人數等，請傳

銷事業配合填報相關資料。由於傳銷商人數眾多，傳銷事業很難細

緻到針對每一個傳銷商去調查及進行數據統計分析，每一家傳銷事

業配合程度也不一樣，因此，在調查上有其困難度。不過，本會還

是會儘量努力，請傳銷事業配合提供。 

王委員素彎 

建議可以針對產品類型，如清潔用品、美容保養品、營養食品

等，進一步區分哪一種產品的消費型傳銷商人數會比較多或男女性

別差異比較大，或許可以更加豐富報告內容。 

葉委員添福 

由於傳銷商人數眾多，傳銷商品也高達 10幾萬種。傳銷商可能

因為喜歡某一商品而加入該傳銷事業，但實務上很難一一去調查是

因為哪一個商品而加入，因此，在調查上有很大的困難性。 

決定：洽悉，委員所提建議請公競處納入參考。 

捌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玖、散會：下午 3時 15分。 


